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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鸿市政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发行优先股完成股份初始登记的公告 
 

 
海南天鸿市政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12月16 日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www.neeq.com.cn）

上发布的《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公告编号：2019-046）中约定：“首个计息起

始日为发行人本次优先股发行正式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

具的优先股登记证明文件之日”。 

公司于 2020 年1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股

份登记确认书》，至此，公司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证券简称：天鸿优1，证券代码：

820036）已完成股份初始登记。2020年 1 月 17 日为首个计息起始日，本次发行优

先股完成股份初始登记之日起至本次发行正式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出具的优先股登记证明文件之会计年度末为首个计息周期，即首个计息

周期为 2020 年 1 月 17日至 2020年 12 月31日。首个计息期的股息支付时间为2020

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两个月内。 

第二个计息周期为本次发行正式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

公司出具的优先股登记证明文件之后一完整会计年度，即2021年度。第二个计息

周期股息支付时间2021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两个月内，此后第三至第五个计息期间

及股息支付方式均以此类推。 

最后一个计息周期为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月17日，最后一个计息期股

息支付时间为披露首期投资期限回售申报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 

 

海南天鸿市政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日 


